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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义和意义 1.保险人代位权的定义 所谓保险人代位权,又称"

代位求偿"或"权益转让",简称"代位",是指财产保险当中,由于第

三方的过失或错误等导致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

失,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支付保险赔偿后,可以在其赔偿

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方请求赔偿的权利. 2.保

险人代位权的意义 保险法上保险人代位权的法理,是在"不当

得利禁止"原则或曰"损失补偿"原则之下,达成以下三个目的,以

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:第一,维持第三人的损害赔偿义务,使第

三人不会因保险人的赔偿而免除民法上的法律责任.第二,确定

保险人的保险赔偿义务,使保险人不因被保险人可向第三人请

求损害赔偿而免除或减少其保险赔偿义务.第三,防止被保险人

不当得利,使被保险人不得因同时拥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和保险

金请求权而获得双重赔偿. (二)保险人代位权的立法 对保险人

代位权,世界各国保险立法有不同主张,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:

一种是当然代位主义.即保险代位权为保险人享有的法定权利,

不论保险合同是否有所约定,保险人均可依法行使该项权利.保

险人的代位权基于法律规定当然取得,随同保险合同的订立而

发生,在保险事故发生时,当然归属于保险人,保险人在给付保

险金额后,得以自已的名义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求偿权.不

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是否约定有保险代位权,也

不论被保险人和第三人在其交易中是否约定有保险代位权,保

险人均自动取得代位请求权.另一种是请求代位主义.即保险人



向被保险人赔偿后,并不能取得求偿权,还须有被保险人将其享

有的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让与或转让给保险人这一行

为. 我国《保险法》第45条规定,"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

而造成保险事故的,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,在

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."

从上述规定来看,我国采用的是当然代位主义,即只要保险人支

付了保险赔偿金,就相应取得了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,而无

须被保险人确认. (三)保险人代位权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

害赔偿请求权之冲突规则 被保险人同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和

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,这两种权利的共同行使,将会使保

险人代位权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产生一定

的冲突:如果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人之损害赔偿请求权,则保险

人无法行使代位权,可能危害保险人的利益.而若被保险人同时

行使此两项权利,则有被保险人获得超额赔偿的可能,违反保险

法上的损失补偿原则.因此,法律一般会规定如下两方面的冲突

规范:一方面是在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之前,有两种情况:第一,如

果被保险人免除第三人的赔偿责任的,保险人在被保险人免除

第三人责任的范围内免责.第二,如果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人处

受领部分赔偿的,保险人可以在保险金总额中扣除被保险人已

经获得赔偿的部分.另一方面是在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之后,有两

种情况:第一,如果被保险人获得保险金后,免除第三人的赔偿

责任,该免除无效,不影响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.第二,如果被保

险人获得保险金后,又从第三人处受领赔偿的,保险人可以向被

保险人请求返还已支付的保险金.由于我国立法未注意到保险

人代位权的当然获得并不导致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赔偿请求权

的丧失,因而对于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发生的第二种情况,未予



规定.此点应予修正,因为被保险人已获保险赔偿之事实,第三

人未必尽知,若保险人未及时行使保险代位权,被保险人获得超

额赔偿的可能毕竟存在.虽然在诉讼程序中,保险人可以有独立

请求权之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,但被保险人获得赔偿不一定

通过诉讼途径,而保险人也无对每一诉讼程序都知晓的能力,因

此,保险人的返还请求权有必要在立法中加以规定.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